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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刑事案件频发，其中不少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因穷尽一切正当途径而仍得不到赔偿以至陷入生活

窘境，甚至有一些遭受不法侵害的被害人因得不到及时的赔偿而难以平复内心的不忿，进而产生“厌世”

“埋怨社会不公”的情绪并做出常人难以预料的行为，甚至走上犯罪之路，从而由此案的被害人变为彼

案的“加害方”，因此，相关国家机关应转变思路，加快推进被害人国家补偿的专门立法，以遏制此种

情况的继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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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riminal cases have occurred frequently. Many victims and their close relatives 
are still unable to get compensation due to exhausting all legitimate channels and even fall into 
the predicament of life. Some victims who have suffered unlawful infringement are unable to re-
cover their inner anger due to the lack of timely compensation, which leads to the emotions of 
“world-weariness” and “complaining about social injustice” and make unpredictable behaviors, 
and even embark on the road of crime, thus changing from the victim of this case to the “offender” 
of the case. Therefore, relevant state organs should change their thinking and accelerate the spe-
cial legislation of national compensation for victims. In order to curb the continued occurrence of 
this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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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概述 

1.1. 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涵义 

所谓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指当被害人因他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身体、精神伤害或财产损失并且

被害方虽穷尽一切正当途径皆难以获得有效救济进而陷入生活困境时，相关国家机关根据被害方的补偿

申请以法定货币形式适当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以保障其正常生活的一种法律制度。 

1.2. 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起源 

早在 3000 多年前的《汉穆拉比法典》中就有由犯罪人之外的人对刑事被害人进行补偿或赔偿的记载。

比如该法典第 23 条规定：“如强盗不能捕到，盗窃发生地点或其周围之公社及长老，应赔偿其所失之物。”

[1]该条的大意是：假如偷盗之人未能被缉拿归案，那么对于失窃者而言，其居住地的政府就应该赔偿被

盗之物或赔偿相应的对价。我国古代也有记载，如：“庚寅，前池州守赵粹中误斩递卒汪青落职，仍诏

给青家衣粮十五年。”[2]其大意为：在淳熙九年，宋朝政府官员赵粹中误杀了一个邮递员汪青，皇帝亲

自下诏要求当地政府照管汪青一家人十五年间的穿衣和吃饭。由此可见，在早期社会中就出现了类似被

害人国家补偿的做法这一事实。 

1.3. 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根据 

关于确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根据，国内外一直争论不休，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 
国家义务说，亦称为“社会契约说”[3]。卢梭在《社会契约论》强调：社会秩序不是凭空产生，而

是由自由、平等的个人即人民所约定的。“契约关系”是国家和人民的连接点，当公民的法益遭受损害

时，作为统治工具的国家机构就有义务站出来对公民的法益进行合理保护。 
社会福利说[4]。社会福利说主张当被害人的身体或者精神或者财产遭受损失，进而造成被害人生活

陷入窘境、难以维持基本的生活时，便可从社会中获得身体损害、财产损失的补偿，也可以获得精神损

害补偿。社会福利说的实现以社会经济水平高度发达为前提条件，我国的经济水平目前虽有较大幅度的

提升，但远未达到高度发达的程度，故而无法在现阶段得到普遍实施。 
社会保险说[5]。犯罪与社会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且社会成员难以准确预测犯罪具体哪天会侵害到自

己，故预先通过以购买社会保险的方式来避免因犯罪带来的损失的风险。当损失不幸来临时，此时国家

通过对被害人以社会保险的方式进行补偿，让社会全体成员分担犯罪被害人的损失，可较大程度避免被

害人因无法及时获得补偿而丧失基本生存的条件。 
除了以上几种理论学说外，还有宿命说、政治利益说[6]等学说。虽然以上几种学说都有其合理之处，

但是每一种学说都仅仅涉及社会某一方面的因素，不够全面、具体。我们认为，应当采用“折衷说”“二

元论”“混合式模式”，如以国家义务说为主，辅之以社会福利说，或者是采用混合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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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在国外的现状 

自上世纪 60 年代伊始，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逐渐受到世界各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视，迄今为

止，已有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先后建立了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7]，以专门机构和用专门经费对遭受不法侵

害的被害方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取得了令人较为满意的效果。 

2.1. 英美法系国家的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在英美法系国家，新西兰 1964 年的《犯罪被害人补偿法》开辟了被害人国家补偿之先河，具有里程

碑意义。英国紧跟新西兰的步伐，于 20 世纪 60 年代出台了刑事伤害的补偿法案，对暴力犯罪的受害者、

正当防卫受害者、因公务行为受害者提供赔偿。并于 20 世纪末修订了补偿法，经过多年的发展，又在

21 世纪初期实行了体系内容更为完善的被害人操作法案。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于 1965 年首次通过政府赔偿条例，随后纽约等多州先后将该条例化入政府立法中。

至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已有六成以上的州政府建立了犯罪被害人政府补偿制度。同时，美国国会后续

通过的《被害人法案》将补偿制度由州级上升为联邦级别。美国各州政府经过多年的努力，于 20 世纪

90 年代在全国各州成功完成了被害人政府补偿制度建设的全覆盖。但是迄今为止，美国联邦政府及大部

分州政府将补偿范围限于直接损失，对精神损失和间接损失不予补偿。 
加拿大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依据《刑事被害人补偿法》、《刑事伤害补偿委员会程序规则》设立刑

事伤害补偿委员会，由其专门办理被害自然人刑事补偿事务。 

2.2. 大陆法系国家的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法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典》以独立编形式规定了刑事被害人补偿，并明确了暴力犯罪被害人的

补偿只局限于身体损害，但恐怖主义犯罪被害人补偿并不局限于此，还包括财产以及精神补偿。 
日本补偿法明确指出国家补偿对象仅为遭受故意暴力犯罪而丧失生命、身体遭受巨大伤害的被害人。

对补偿类型，在《犯罪被害人等给付金支给法》中明确指出为遗族(后代子孙)给付金和障害给付金(疾病、

伤残给付金)。补偿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预算，当国家对被害人进行补偿后，国家可向有关责任主体

追偿。 
德国在《暴力犯罪被害人补偿法》中明确指出在补偿对象上囿于本国及欧洲共同体公民和与本国签

订了友好互惠条约的该国公民。在犯罪类型方面该法规定，限于故意提供毒品、犯罪行为与公共安全相

关。该法规定了一般的医疗费、丧葬费、救济金等，与其他国家相比而言额外添加了衡平年金和基础年

金，同时也详细地表明了补偿金额的限度。 

3. 我国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3.1. 必要性 

3.1.1. 有利于被害人的人权保障 
近些年，我国刑事立法快速发展，但被害人的法益保护却往往成为“灰色地带”，难以获得有效的

保障。当被害人的权利遭受不法侵害后，理所当然可向侵害方主张救济，但在现实中，因犯罪人的财产

远远不足以赔偿损失或者犯罪人身份不明等原因导致被害人得不到赔偿或充分赔偿的现象屡见不鲜，不

少被害人因承担治疗伤病产生的高昂医疗费用或者丧失了正常生活劳动能力而陷入了生活的窘境。 
在我国目前被害人国家救助的试点地区，当被害人的法益受到不法侵害时，大都只能向加害人寻求

物质赔偿，难以主张精神赔偿。然而，不少不法侵害行为，比如强迫卖淫、强奸等犯罪行为，不但严重

 

 

1随着世界人权保护理念的发展，加拿大、美国、法国、日本、德国等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现已建立刑事案件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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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了被害人身体，还严重损害了被害人的心理，被害人精神上承受了巨大的伤痛。如果不对被害人遭

受的精神伤害进行补偿，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也就难以全面有效的保障被害人依法获得补偿(包括精神补

偿)的权利，因此，为了进一步保障被害人的法益，维护社会法治，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应加快向被害人

国家补偿制度转变的步伐，并把精神损失补偿纳入其中。 

3.1.2. 有利于捍卫司法公正 
法律不应该被束之高阁，应当适用于全体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让全体百姓能够感受到、用得上。

近年来，随着被害人学说在中国的普遍传播，人们将研究的侧重点由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逐

渐向保障犯罪被害人转变。但在刑事实务中，当被害方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要求犯罪人赔偿精神损害

的主张时，法院往往不予受理或不予支持。当被害人向犯罪人寻求精神损害赔偿得不到有效回应，并且

通过其他途径也无法获得精神损害补偿时，被害人就会对国家司法失去信任，认为司法难以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难以保障自己的精神性权利，仅而会偏激地认为司法不合情理、司法不公。为了让被害者“损

有所偿”，让犯罪人“损有所赔”，进而使人民群众信服司法、信赖司法，有司法“获得感”，有必要

将精神损害纳入犯罪人赔偿和国家补偿范围，进而形成科学合理的国家补偿体系。 

3.1.3. 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 
犯罪是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只要存在犯罪行为，就必然会有受损的一方，就会产生相应

的赔偿，但当被害人因加害人的不法侵害行为遭受的损失从犯罪人处得不到完全的赔偿，从其他途径又

得不到补偿时，不仅会怨恨犯罪人及其相关亲属，还会仇视其他人和整个社会，甚至还会对犯罪人及其

相关亲属、与犯罪人无关的其他任何人和整个社会进而报复，如为了发泄厌世情绪，持刀在教室砍杀师

生；在交通要道持炸弹炸毁载有乘客的车辆；将满载乘客的公交车驶入大江……凡此种种情形，势必会

造成社会的恐慌，严重危害社会秩序。有鉴于此，国家应将建立刑事案件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尽早提上

立法日程，以更加充分地维护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的权益，以促使社会秩序有序运转。 

3.2. 可行性 

3.2.1. 有良好的经济支撑 
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以及“一带一路”的有效开展，我国近年来的经济持续高效增长，经济运

行总体平稳，国内 GDP 达到 99.1 万亿元，同比增长 6.1%，CPI 上涨 2.9%，国际收支基本平衡[8]。正如

先哲马克思所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正因为我国经济的良性发展，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补偿

制度有良好的经济支撑。 

3.2.2. 有深厚的理论积淀和实践经验支撑 
我国现行宪法和刑事诉讼法都对“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了明确规定，2021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民

法典》也创造性地将人格权独立成编，所有这些立法规定充分体现了以人权保障为基础的现代法治思维，

彰显出国家对人权的重视，标志着人权事业在新时代的新发展，进而为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确立提供

了宪法和法律依据。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刑事理论界就开始关注被害人群体，时至今日，我国不少学者在相关领

域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建树，2 此外，各级研讨会也围绕被害人政府补偿进行了多次有益探讨，取得了

一定的成效，达成了不少共识。 
山东省是我国最早试行刑事被害人国家救济制度的地区，之后各地的司法机关摸着石头过河，开始

 

 

2比如：田思源的《构建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框架的基本设想》、李昌林等人主编的《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研究》、王瑞君的《刑

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研究》、程滔的《刑事被害人的权利及其救济》以及《被遗忘的犯罪人权利——回归公平与正义》等论著都从

多方面视角讨论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提出了众多新颖且适应我国实际的制度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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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适应本地区的刑事被害人困难救助制度。在此过程中，中央政法委曾发布通知指出：各个地区要实

事求是，积极创建弱势群体案件的救助制度，对刑事实务中的被害人依一定程序适当予以经济救助，维

护社会和谐。 
此外，我国在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过程中，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相关制度的有益经验，如英

国损害赔偿型补偿立法模式、美国政府赔偿型立法模式以及日本补偿立法模式等，进而少走弯路。 

4. 我国构建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基本思路 

4.1. 补偿应坚持的原则 

4.1.1. 公平合理原则 
所谓公平合理原则，又称为比例原则，即在处理因被害人无法从侵害方处获得赔偿时，国家专门机

构应该严格按照国家、地区、行业标准审查申请国家补偿一方的资格条件，而不因当事人的社会地位、

经济能力、人脉关系有所偏私，以免降低该制度的社会公信力。 

4.1.2. 高效便民原则 
高效便民，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效率性”，是指受理被害人补偿申请的机构，应当

在法定的时间内对当事人的申请审查完毕，不得拖延；另一方面是“便民性”，是指申请的程序要简单、

步骤要公开明了，便于申请者直观了解，无需多次重复申请，其中的“民”是指向有关机关申请国家补

偿的被害方。由于申请人直接或间接遭受了犯罪侵害，其身体、心灵遭受了伤痛，故而有关机关的工作

人员不得故意刁难，应当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怀，也就是说，有关机关应当为申请人提供时间、程序上的

便利并对申请人予以言语的安慰，以彰显国家补偿机关的“亲和力”、“便民性”。 

4.1.3. 货币补偿原则 
货币补偿原则系指，当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申请补偿时，有关国家机关应当一次性以法定的货币形式

予以补偿，而不得以实物等其他方式予以补偿，同时，相关国家机关也不得以资金不足等理由分期、多

次补偿，避免造成被害方申请难的困境。由于我国地域较广，各地区经济水平不一致，同时受市场经济

影响，除了生活必需品外，同一物品对不同的人而言具有不同的价值，故而难以用实物的形式来支付补

偿款。此外，申请补偿的一方当事人由于遭受过身体或者心灵的创伤以及一定的财产损失，甚至家庭生

活已经处于极为艰难的境地，若以实物的方式补偿，不利于直接解决困境，故而直接一次性以法定货币

的形式给予补偿，能更直接、更有效地解决申请方的问题。 

4.1.4. 公示原则 
任何权力都需要制约，最有效的制约方式就是监督，而最有效的监督方式就是向社会公示。因为被

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涉及较多的资金流动，其中就会涉及到相关机构的工作人员是否有贪腐行为、是否认

真履职，同时在划拨申请补偿款之中有无徇私、受贿等行为，因此，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运行应当受

到相关国家机关、公众的监督。只有通过将制度的运行步骤、结果公之于众，才能最大程度增强相关工

作的透明度，将司法公正落到实处，当然若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等信息不宜公示时，相关机关应向

有关监督机关、公众说明缘由。 

4.2. 立法模式 

纵观将被害人国家补偿与救助上升为法律层面的国家或地区，目前存在以下四种立法模式。其一为

单独立法。该立法模式将被害人国家补偿单列出来，由国家立法机关统一制定一部专门规定被害人补偿

问题之法律，充分显示出对国家被害人补偿问题的重视。其二为综合型立法，即由国家立法机关统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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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一部综合的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法，将与被害人相关的法益，如申请国家补偿、请求社会援助等，作

出较为科学合理的规定。其三是混合型立法，就是先在根本法层面规定被害人补偿的基本原则，再通过

制定部门法的形式，将国家补偿立法呈现出来[9]。其四是阶段性专门立法模式，即补偿法需要在特定的

时间和阶段下制定，以灵活地适应变化发展的社会之需要。 
我们认为，我国应当借鉴综合型立法模式、混合型立法模式以及阶段性专门立法模式，并结合我国

国情，创造性地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国家补偿立法模式，即普遍型立法模式。所谓普遍型立法模式，是

指在我国宪法中设立国家补偿之基本原则，以此原则为指导并结合我国实际国情，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

会制定出国家补偿法，并随着社会之变化不断修正该补偿法的立法模式。 

4.3. 主要内容 

4.3.1. 补偿对象 
有权申请国家补偿的是被害人及其近亲属 3。我们认为，为了全面保障被害方有能力申请补偿，有权

申请国家补偿的应当采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近亲属的范围，唯有此，才能稳妥的保护被害方求偿的权利。 

4.3.2. 实施补偿的机构 
如何设置补偿机构问题也是学界争论较大的问题。纵观各国立法，补偿裁决机构设置主要有这几种：

一是法院内部设置补偿机构；二是在民政部门设置专门机构；三是在司法行政部门设置补偿裁决机构；

四是独立设置专门机构。 
我们认为，近年来各类案件频发，公、检、法三机关的日常工作任务更加繁重，加之被害方申请的

补偿又涉及到实质审查等多方面事项，为了降低错案率，提高办案质量，同时兼顾精简机构的考虑，故

而可在法院内部设立补偿机构来负责处理涉及补偿的相关事宜。法院一直参与案件的处理，相对于其它

机构对当事人的情况更清楚，也可降低反复查阅案卷材料带来的时间成本。设置专门的机构负责被害人

补偿申请的审查、资金的管理与发放，确实能彰显国家对被害人补偿工作的重视，也显示出相关工作的

专业化、法治化，但使国家机构变得冗杂，不利于精简机构。 

4.3.3. 获得补偿的范围 
获得国家补偿的前提是，不法侵害造成被害人死亡、身体受损、心理严重受伤害或者一定的财产损

失，进而导致被害人生活陷入窘境，并且当穷尽一切正当方式皆无法获得及时有效的救济。 
补偿范围包括：1) 被害人治疗伤病的医疗费和后期康复的合理护理费；2) 被害人因不法侵害行为致

残的残疾辅助器械费；3) 被害人死亡的丧事料理费用、抚恤金；4) 死亡被害人生前供养之人所需必要的

赡养、抚养、教育费用；5) 由不法侵害行为引起的咨询、治疗精神疾病的相关补偿费用 4；6) 被害人治

疗期间的误工费、事业预期可得收益；7) 被害人的财产损失；8) 被害人因遭受不法侵害遭受的精神损

失费 5。 

4.3.4. 补偿的程序 
首先是应由被害方提交补偿申请和相关证据材料；然后是由相关国家机构从实质上审查材料 6，相关

 

 

3被害人是指遭受身体、精神以及一定条件下财产损害的自然人。近亲属，在我国不同的法律之中有不同的范围。如：现行刑事诉

讼法的近亲属，即配偶、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现行民事诉讼法近亲属，即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

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现行行政诉讼法近亲属，即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

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 
4其中包括了对被害人精神损害的补偿，也包括了因不法行为对被害人造成损害后，其近亲属由于思虑过重、精神恍惚而形成了严

重的精神疾病的补偿。 
5精神损害补偿主要针对直接被害人，不包括其近亲属等间接被害人。 
6申请方提交的材料不足时，承办补偿案件的工作人员应当指出所缺的证明材料，并退回给申请方补充材料；材料充足时，即可按

照程序发放补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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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在必要时可以调查查明具体案情；再后是将审查结果予以公示；最后是发放补偿金。在此过程中，

国家补偿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审查材料时应当细致、负责，应该秉持便民高效的原则办理，不能够设置申

请程序上的障碍以故意拖延。 

4.3.5. 补偿的时效 
关于补偿的时间效力，不同国家的法律有不同之规定：有的规定的有效诉讼期为三年，有的规定为

两年，更有甚者规定为一年。7 我们认为，为了充分保障申请方的权益，诉讼时效不应该过短，由被害人

或其近亲属在三年内申请都是可行的，即被害人国家补偿的时效为三年。 

4.3.6. 补偿基金的来源及管理 
在资金来源上，国家将依法没收的非法财产、罚金、监狱服刑人员生产收入和社会捐赠作为补偿基

金，不足部分由财政拨款补齐[10]。对于资金的管理，可设立基金会，并对补偿基金专项管理投资，实现

基金的保值增值，以保证补偿资金有充足来源。 

5. 结语 

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必须受到法律保障，司法工作者应该加强对被害人补偿的研究并积

极推动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涉被害人补偿的相关立法，让遭受严重不法侵害的被害人能得到适当经济补

偿，以此切实保障人权、宽慰被害方的精神，与此同时，也应该加强对被害方的人文关怀并建立相应制

度，以规范化、程序化的制度综合保障被害方合法权益，体现法律温情、社会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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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21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诉讼时效为三年；现行《国家赔偿法》规定申请国家赔偿的有效期是

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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